
1

海南师范大学办公室文件
海师办〔2018〕49 号

关于印发教学奖励办法(试行)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海南师范大学教学奖励办法(试行)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实施。

海南师范大学办公室

2018 年 5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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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党群系统各部门。

海南师范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5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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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师范大学教学奖励办法(试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巩固本科教学工作的基础地位，表彰在学

校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投入教学

建设、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奖励范围和奖励对象

第二条 奖励范围

学校关于教学建设、教学研究、教学改革、教学比赛、学科

竞赛等方面获得的主要教学成果或项目的奖励，分为教学成果奖、

课程建设奖、教学工程奖、教学比赛奖、教学研究奖、教材奖、

教学作品奖、教学指导奖等八大类。

1.教学成果奖特指对学校、教育厅和教育部专门组织评定的

优秀教学成果的奖励。

2.课程建设奖是指对教育厅和教育部组织评定的精品课程的

奖励。

3.教学工程奖是指对教育厅和教育部评定的一系列本科教学

工程专项的奖励，主要包括教学名师、教学团队、特色专业、重

点专业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、专业综合试点改革、实验教

学示范中心等项目。

4.教学比赛奖是指对教育厅、教育部组织的教学比赛的奖励。

5.教学研究奖是指对教育厅批准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

奖励。

6.教材奖是指对教育厅、教育部组织评选的规划教材和优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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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的奖励。

7.教学作品奖是指对教育厅、国家部委以及各类国家级一级

学会、协会、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组织评选的获奖教学作品

的奖励。

8. 教学指导奖是指对指导我校学生在教育厅和国家部委以及

各类国家级一级学会、协会、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组织的学

科竞赛、学位论文评比中获奖的指导教师的奖励。

第三条 奖励对象

我校在编在岗教师。

第三章 奖励比例和标准

第四条 奖励比例

以海南师范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我校教师为第一完成人按奖

励标准的 100%予以奖励，以海南师范大学为参与单位我校教师为

第二、三参与完成人分别按奖励标准的 50%、30%予以奖励，其余

不予奖励

第五条 教学成果奖

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、一、二等奖每项分别奖励 100 万元、

70 万元、50 万元；省级教学成果奖一、二等奖每项分别奖励 5 万

元、3 万元;校级教学成果奖一、二等奖每项分别奖励 1 万元、0.5

万元。

第六条 课程建设奖

国家级精品课程每项奖励 5 万元；省级精品课程每项奖励 2

万元。教育部教学指导委组织评选的精品课程或 MOOC 共享课程参

照省级标准给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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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教学工程奖

国家级教学工程项目每项奖励 5 万元；省级教学工程项目每

项奖励 2 万元。

第八条 教学比赛奖

全国性教学比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奖励 1 万元、0.8 万元、

0.4 万元；省级教学比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奖励 0.8 万元、0.5

万元、0.3 万元。全国性一级学会、协会、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

等组织的教学大赛参照省级给予奖励。

第九条 教学研究奖

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按立项经费的 15%给

予奖励。

第十条 教材奖

国家级、省级规划教材每部分别奖励 5 万元、2 万元。国家级、

省级优秀教材每部分别奖励 5 万元、2 万元。

第十一条 教学作品奖

1.全国性教学作品赛（A 类）奖。国家部委及其下属司局组织

的教学作品比赛一、二、三等奖每项分别奖励 0.6 万元、0.4 万元、

0.2 万元。

2. 全国性教学作品赛（Ｂ类）奖。全国性一级学会、协会、

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的教学作品比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

奖励 0.4 万元、0.2 万元、0.1 万元；

3. 省级教学作品赛奖。省级教学作品比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分

别奖励 0.4 万元、0.2 万元、0.1 万元。

第十二条 教学指导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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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全国性学科竞赛、学位论文评比（A 类）指导奖。指导国家

部委及其下属司局主办的学科竞赛、学位论文评比一、二、三等

奖分别奖励 0.5 万元、0.3 万元、0.1 万元。

2. 全国性学科竞赛、学位论文评比（B 类）指导奖。指导全

国性一级学会、协会、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的学科竞赛、

学位论文评比一、二等奖分别奖励 0.2 万元、 0.1 万元。

3. 省级学科竞赛、学位论文评比指导奖。指导省级学科竞赛、

学位论文评比一、二等奖分别奖励 0.2 万元、0.1 万元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除教学成果奖以外，其他奖项的特等奖参照一等

奖标准执行；金、银、铜奖分别参照一、二、三等奖标准执行；

同一奖励项目与科研奖励不重复计算。

第十四条 每年对上一年度的教学奖励组织申报，按个人申

报、教务处审核、全校公示、校长办公会审议的程序进行。获奖

教师须向所在学院或部门提交获奖证书或相关文件资料，单位汇

总并审核无异议后递交教务处，教务处统一审核并报送学校教学

委员会审定，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

第十五条 在奖励实施过程中，发现有弄虚作假或侵权行为

的，学校将取消其奖励资格，追回奖金，并按《海南师范大学学

风建设实施细则》（海师办〔2012〕15 号）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属教务处，

未尽事宜由校长办公会审议讨论决定。



附件： 海南师范大学教学奖励项目标准对照表

序号 分类 子类/级别
不分等级的

奖励标准

分等级奖励标准
备注（单位:万元）

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

1 教学成果奖

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— 100 70 50 —

省级教学成果奖 — — 5 3 —

校级教学成果奖 — — 1 0.5 —

2 课程建设奖 精品课程(国家级\省级) 5\2 — — — — 教育部教指委参省级

3 教学工程奖 教育部\省级 5\2 — — — —

4 教学比赛奖
全国性教学比赛 — — 1 0.8 0.4

省级教学比赛 — — 0.8 0.5 0.3 全国性一级学会、协会、教指委参省级

5 教学研究奖 教育厅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奖 立项经费 15% — — — —

6 教材奖
规划教材奖(国家级\省级) 5\2 — — — —

优秀教材奖(国家级\省级) 5\2 — — — —

7 教学作品奖

全国性教学作品（A 类）奖 — — 0.6 0.4 0.2

全国性教学作品（B 类）奖 — — 0.4 0.2 0.1

省级教学作品奖 — — 0.4 0.2 0.1

8 教学指导奖

全国性学科竞赛、学位论文评比（A类）指导奖 — — 0.5 0.3 0.1

全国性学科竞赛、学位论文评比（B类）指导奖 — — 0.2 0.1 —

省级学科竞赛、学位论文评比指导奖 — — 0.2 0.1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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